附件1
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管理
实施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保障金）征收管理，促进残疾人就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就业条例》《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深圳经济特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关于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制度更好促进残疾人就业的总体方案》（发改价格规〔2019〕2015号）《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财税〔2015〕72号）《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实施办法》（粤财社〔2017〕51号）《广东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缓减免管理办法》（粤残联〔2018〕63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保障金是指为保障残疾人权益，由本市未按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以下简称用人单位）缴纳的资金。
第三条  保障金的征收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本办法所称残疾人，是指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上注明属于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的人员，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8级）的人员。
第五条  保障金征收管理应当接受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和审计机关的审计监督。

第二章  征收缴库

第六条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本市规定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用人单位应当按照不低于上一年度平均在职职工总数的0.5%的比例安排本市户籍残疾人就业。
第七条  用人单位跨地区招用的残疾人，应当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计入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第八条  用人单位将就业年龄段内残疾人录用为在职在岗人员，依法与其签订1年（含）以上合同或协议，且实际支付的工资不低于深圳市当年度最低工资标准，并依法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的，方可计入用人单位所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
用人单位安排1名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1至2级）的人员或者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至3级）的人员就业的，按照安排2名残疾人就业计算。
第九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应当缴纳保障金。
保障金按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本办法规定比例的实际差额人数和深圳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60%之积计算缴纳。计算公式如下：
保障金年缴纳额＝（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0.5%－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深圳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60%。
上一年度用人单位在职职工人数，以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参加失业保险参保登记的人数为准，特殊情况以参加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的人数为准。
季节性用工应当折算为年平均用工人数。以劳务派遣或劳动事务代理形式用工的，经劳务派遣单位（或劳动事务代理单位）和用工单位协商一致的，被派遣残疾人可计入其中一方的实际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不得重复计算。
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未达到本办法规定比例的差额人数以公式计算结果为准，应缴纳保障金金额四舍五入后保留小数点后2位。
    第十条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负责提供用人单位社会保险参保登记情况。
第十一条  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负责指导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工作。
第十二条  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以下简称税务部门）负责保障金征收工作。
第十三条  用人单位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实行年度申报制度，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做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审核工作。
第十四条  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年度申报按如下程序办理：
    （一）市残疾人联合会每年向社会发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通告。
    （二）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应当按照通告于每年3月至10月进行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申报的，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
    （三）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进行联网认证审核后，确定用人单位上一年度实际安排的残疾人就业人数，并及时提供给税务部门。
第十五条  用人单位办理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申报时应如实提供以下资料：
（一）《用人单位安排残疾人就业情况申报表》及《用人单位残疾人职工登记表》。
（二）残疾人职工《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证》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军人证》（1-8级）。
（三）用人单位与残疾人职工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或协议。
（四）用人单位所申报年度的在职残疾职工工资发放有关证明。
（五）残疾人职工的社会保险参保证明。
第十六条  保障金按年度征收，当年征收上一年度保障金；每年度征收一次，征收时间为10月至12月，征收流程如下：
（一）市残疾人联合会与税务部门每年在开始征收保障金之前向全市用人单位发出征收通告。
（二）用人单位应当按规定时限向税务部门申报缴纳保障金。用人单位当年注销的，应在注销前申报缴纳上一年度保障金。用人单位安置残疾人达到规定比例或符合政策暂免征收保障金的，免于保障金申报。
（三）税务部门为缴纳保障金的用人单位开具票据。
第十七条  保障金全额缴入国库。按规定上缴省残疾人事业统筹金外，市级、区级按2:8比例分成。
第十八条  对在职职工总数30人（含）以下的企业，暂免征收保障金。
第十九条  保障金缓缴、减缴或免缴的申请。
用人单位遇不可抗力自然灾害、连续两年亏损、破产或者其他突发事件遭受重大直接经济损失等原因需要缓缴、减缴或免缴保障金的，应当在每年6月1日至9月30日期间，向负责本单位年度申报审核的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未在规定时限内申请的，视为无需缓缴、减缴或免缴，应按时足额缴纳保障金。
用人单位申请时应当提供书面申请报告、重大经济损失的相关证明，以及本单位审计报告和会计年报等相关资料。用人单位申请保障金的缓缴期限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减缴数额不得超过1年的保障金应缴额；已进入破产程序或已办理歇业手续的用人单位，可申请免缴保障金。
区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在申请受理30日内作出批复，并自批复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将批准缓缴、减缴或免缴保障金的用人单位信息提供给税务部门。残疾人就业服务机构应当在每年12月31日前将本年度批准的缓缴、减缴或免缴保障金的用人单位信息进行公告。
第二十条  用人单位多缴保障金的，可向税务部门申请退还。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少缴保障金的，由税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残联组织共同做好追缴工作。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二条  保障金征收管理有关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办法规定，在保障金征收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依法给予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第二十三条  用人单位未按规定缴纳保障金的，依照《残疾人就业条例》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等相关规定处理。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安排残疾人就业且拒不缴纳保障金的，由市残疾人联合会会同税务部门按规定纳入深圳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系统。


第四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由深圳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深圳市税务局、深圳市财政局、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各自职责负责解释。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自202*年*月*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深圳市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管理办法》（深残规〔2025〕1号）同时废止。本市现行的保障金政策文件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





















